
山东省人事厅文件

鲁人职〔1998〕27号

转发人事部《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地人事局，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省直各部门，中央驻鲁各单位：

　　现将人事部《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的通知》（人发〔1998〕54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做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的准备工作，有关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附件：人事部《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的通知》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五日

主题词：职称  外语  通知

山东省人事厅办公室                            1998年11月5日印发
人 事 部 文 件

人发[1998]54号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
统一考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职改办、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
　　为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外语学习，提高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专业技术人员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的竞争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事部在总结近年来职称外语等级考试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决定从1999年开始，实行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简称"职称外语统一考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职称外语统一考试贯彻"严格要求，实事求是，区别对待，逐步提高"的原则，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考试成绩作为衡量专业技术人员业务水平和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条件之一。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或晋升相应专业技术职务，须取得相应职称外语统一考试合格证书。
　　二、职称外语统一考试的标准，依据有关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对担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外语水平的要求确定。凡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中规定专业技术人员需具备一定外语水平的，今后在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时应参加职称外语统一考试。考试等级划分和适用范围如下表：
	考试等级 
	A
	B
	C

	适用
范围 
	1．高教、科研、卫生、工程系列中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其它系列中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2．申报高级国际商务师者。
	1．卫生、工程系列中在县及县以下所属单位工作的人员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2．高教、科研、卫生、工程系列中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3．翻译系列中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限第二外语）。
    4．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未分正副的系列（工程系列除外）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其他 系列中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1．翻译系列中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第二外语）或其它系列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第二外语）者。
    2.卫生、工程系列中在县及县以下所属单位工作的人员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其它系列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三、职称外语统一考试的语种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其中，英语划分为综合与人文、理工、卫生、财经4个专业类别，其它语种不分专业类别。试题主要测试参考人员阅读理解外文专业基础文献的能力。考生可根据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工作，任选一种语言及类别应试。 
　　四、考试时间定于每年4月的第3个星期六上午。
　　五、对参加职称外语统一考试合格者，发给由人事部统一印制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合格证书》，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其中A级证书有效期为4年（自考试之日起计算有效期，下同），B、C级证书有效期为3年。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人事（干部）部门可按照职称外语统一考试的合格标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本部门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外语成绩要求（当年有效），并报我部备案。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按属地原则参加职称外语统一考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人事劳动）厅（局）要做好驻本地区的中央部门所属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考试的组织工作及考务工作。
　　七、职称外语统一考试由人事部统筹规划、指导并确定合格标准。考试考务工作的组织与实施由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负责。有关专家组织受委托负责各语种考试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及考试命题等工作。
　　八、考前培训工作由各地人事部门负责组织。应试人员遵循自愿原则参加培训。
　　九、自1999年1月1日起，各地、各部门组织的职称外语考试即行停止。各地、各部门 在1998年底前组织的职称外语考试在原有效期内继续有效。
　　十、职称外语统一考试是提高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对职称外语统一考试工作的组织领导，提高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对职称外语统一考试工作的认识，引导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努力学习外语，提高自身素质。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保证职称外语统一考试的顺利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在实施中有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与我部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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